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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》

（国发〔2014〕14 号）和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企业

重组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4〕109 号，

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下发后，各地陆续反映在企业重组所得税政

策执行过程中有些征管问题亟需明确。经研究，现就股权或资产

划转企业所得税征管问题公告如下： 

一、《通知》第三条所称“100%直接控制的居民企业之间，以及

受同一或相同多家居民企业 100%直接控制的居民企业之间按账

面净值划转股权或资产”，限于以下情形： 

（一）100%直接控制的母子公司之间，母公司向子公司按账面净

值划转其持有的股权或资产,母公司获得子公司 100%的股权支付。

母公司按增加长期股权投资处理，子公司按接受投资（包括资本

公积，下同）处理。母公司获得子公司股权的计税基础以划转股

权或资产的原计税基础确定。 

（二）100%直接控制的母子公司之间，母公司向子公司按账面净

值划转其持有的股权或资产，母公司没有获得任何股权或非股权

支付。母公司按冲减实收资本（包括资本公积，下同）处理，子

公司按接受投资处理。 

（三）100%直接控制的母子公司之间，子公司向母公司按账面净



 - 2 - 

值划转其持有的股权或资产，子公司没有获得任何股权或非股权

支付。母公司按收回投资处理，或按接受投资处理，子公司按冲

减实收资本处理。母公司应按被划转股权或资产的原计税基础，

相应调减持有子公司股权的计税基础。 

（四）受同一或相同多家母公司 100%直接控制的子公司之间，

在母公司主导下，一家子公司向另一家子公司按账面净值划转其

持有的股权或资产，划出方没有获得任何股权或非股权支付。划

出方按冲减所有者权益处理，划入方按接受投资处理。 

二、《通知》第三条所称“股权或资产划转后连续 12 个月内不改

变被划转股权或资产原来实质性经营活动”，是指自股权或资产

划转完成日起连续 12 个月内不改变被划转股权或资产原来实质性

经营活动。 

股权或资产划转完成日，是指股权或资产划转合同（协议）或批

复生效，且交易双方已进行会计处理的日期。 

三、《通知》第三条所称“划入方企业取得被划转股权或资产的

计税基础，以被划转股权或资产的原账面净值确定”，是指划入

方企业取得被划转股权或资产的计税基础，以被划转股权或资产

的原计税基础确定。 

《通知》第三条所称“划入方企业取得的被划转资产，应按其原

账面净值计算折旧扣除”，是指划入方企业取得的被划转资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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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按被划转资产的原计税基础计算折旧扣除或摊销。 

四、按照《通知》第三条规定进行特殊性税务处理的股权或资产

划转，交易双方应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，采取一致处理原则统一

进行特殊性税务处理。 

五、交易双方应在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时，分别向各自主管

税务机关报送《居民企业资产（股权）划转特殊性税务处理申报

表》（详见附件）和相关资料（一式两份）。 

相关资料包括： 

1.股权或资产划转总体情况说明，包括基本情况、划转方案等，

并详细说明划转的商业目的； 

2.交易双方或多方签订的股权或资产划转合同（协议），需有权

部门（包括内部和外部）批准的，应提供批准文件； 

3.被划转股权或资产账面净值和计税基础说明； 

4.交易双方按账面净值划转股权或资产的说明（需附会计处理资

料）； 

5.交易双方均未在会计上确认损益的说明（需附会计处理资料）； 

6.12 个月内不改变被划转股权或资产原来实质性经营活动的承诺

书。 

六、交易双方应在股权或资产划转完成后的下一年度的企业所得

税年度申报时，各自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书面情况说明，以证明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553


